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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背后的权力与声音：周生有事件再探 

 
冯筱才 

 

前言 

“同乡”，是那些离开原籍的旅居者互相之间的称呼，也是外界对他们之间

关系的一种认识。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同乡”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

一种关系或人际网络，也意味着一种义务或责任。对于那些生活异地的人们而

言，同乡关系也许可以让个人凝聚在一起，形成某种“共同体”或“公共利

益”，其表现之一便是地域性的会馆、公所等建筑或组织。
1
由于政治社会形 的

变化，同乡意识在近代中国似乎更得到强调，这方面，宁波人的“团结力”大概

是最有名的，在人们的印象中，这种团体形象也往往是与清末民初一系列的同乡

关系事件紧密相连。这些事件中，发生在 1904-1905 年的周生有事件，便是其中

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案例。 

 

周生有是一位在上海的普通宁波籍木工，
2
1904 年 12 月 15 日，他不幸被一

位酗酒的俄国水手用斧头意外地砍伤至死。这种意外事故在上海这个华洋混居的

大城市里并不鲜见。然而，周生有之死却在此后一二个月时间里，成为上海各大

报纸的头条新闻。也因为他的死所引发的凶犯审判定罪等问题，中国从中央到地

方的各级政府，与俄国外交部门前后交涉数月。据说上海的公共秩序一度也陷于

“危险”之中，几乎每天都有“将要暴动”的消息在媒体上传播。这是为什么？ 

 

目前的既有记载中，周生有案通常被赋予两种意义：民族主义性质的反帝事

件以及社会公益性质的同乡声援事件。就前面一层来说，周生有成为“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主权的牺牲者，“各界民众”激于“公愤”表达抗议。由于事情是

发生在日俄战争期间，因此多被作为日俄两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的“罪

行”之一。
3
一些学者亦将周生有案作为中国 1901-1905 年的“拒俄运动”的一个

环节来讨论；
4
从后面同乡公益事件的角度来说，许多记载都强调事情发生后上海

民众的广泛抗议浪潮，尤其宁波人的集体抗议被视作其团结力的一个表现。
5
 

 

                                                 
1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43 年，第 1-8 页。 
2 周生有的名字在当时上海的报纸上，有时又被写作“周胜友”、“周生友”等。 
3 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2 月，第 202-205 页。 
4 如杨天石编《拒俄运动》一书，即将周生有案列为专章。《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79 年 6 月，第 247-262 页；杨天石还与王学庄合撰《一九○一年至一九○五年的拒俄运

动》（《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4期），亦将周生有案作为其中一部分。熊月之也曾持此看

法，参见熊月之《上海拒俄运动述论》，唐振常等编：《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8 年 3

月，第 245-246 页。 
5 顾德曼（Bryna Goodman）：《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

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132-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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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有事件是在日俄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此前拒俄运动在中国一些大城市

曾风起云涌，反对俄国军队对东北三省的侵占。1904 年 2 月日俄开战后，中国有

不少人在舆论上表示支持日本，这种情境下发生的俄海军败舰水手杀死华人案，

当然容易激起一些报纸舆论的反弹。然而，在当时的上海，周生有一案，真的像

一些文献中所称引起了宁波同乡的“公愤”吗？ 

 

如果我们翻查当时政府与周生有案相关的来往函电，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表面证据。在这些材料上面，经常会看到地方官员转述在上海的宁波人对周生有

之冤死以及俄人独断专行的“公愤”。但是，与目前一些描述大相径庭的是，因

周生有事件而引发的上海舆论风潮中，多数报纸评论对宁波人在此役中的表现并

不满意，尽管初期一些报纸也曾大力渲染宁波人的集体愤怒，以及对俄方 度的

不满，但是由于宁波人后来没有采取实际抵制行动，多数报纸都开始批评宁波人

的团结力已经退化，责怪他们缺乏公德，罔顾国权，贪图私利。显然，这些评论

者的眼里，周生有事件恰恰成为宁波人互助公益精神衰退的证据。那么，究竟旅

居上海的宁波人在周生有事件中有何表现？“同乡公愤”在何种程度上存在？

“同乡”的背后是否有其他实际权力因素存在？ 

 

周生有事件之发生距今已 100 多年，要完全重构整个事件的过程是非常困难

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与此事有关的档案基本完整，外务部曾经在事后将整个

交涉过程的相关资料誊录成卷并保存完好，
6
最后负责处理此事的盛宣 个人的档

案中也保存了相关的来往文电稿。
7
另外，对此事进行热烈报道的各大报纸今天都

能查阅，个别时人的日记与回忆中对此事也有记载。笔者在本文中将利用这些史

料，以“同乡抗议”问题为线索，对周生有事件作一重新探讨。 
 

“俄兵砍毙华人”：事发初期上海中外各方的反应 
 

1904 年对上海来说，正是多事之秋。引人注目的“苏报案”尘埃还未落

定，
8
11 月，党人万福华因为谋刺革职过沪之广西巡抚王之春被捕，闹得满城风

雨。同时，警世钟案也正在审理之中。
9
这些事件都显示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会党

人士正图大举。从外部来说，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开始，上海虽距东北甚远，但

也受战事牵连。中国在宣布“局外中立”后，原来停泊在上海的俄海军“满洲”

号军舰的留去问题就在中、日、俄三国间引起交涉风潮。
10
到 8 月，俄国海军在

旅顺战败，其鱼雷舰“格罗苏福意”号与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Askold）上

海避难，于是又发生处置交涉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谈判，才算基本达成了

处理方案，两舰均卸除武装与关键轮机部件，水兵则置留船上严加看管。10 月，

上海道袁树勋与俄国驻沪总领事阔雷明达成 4 条约束办法，其中特别规定舰上员

                                                 
6 此一份案卷后来由人整理发表于《近代史资料》（《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

料》，第 43 期，中华书局，1981 年 6 月）。 
7 盛宣 ：《愚斋存稿》，卷九十七、一百六十七、一百六十八，文海出版社，1975 年。 
8 苏报案指 1903 年 6 月章炳麟、邹容等人在《苏报》上鼓吹革命排满被捕一案，《苏报》即被查

封。1904 年 5 月，上海会审公廨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 
9 因上海书局刊印贩售违禁书《警世钟》，上海几家书局被告上会审公廨，最终以分别判以不等

拘押结案。 
10 崔志海：《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005 年 第 2 期；《帝国主义侵华史》

（第 2 卷），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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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水手只准在舰只停泊的东清码头附近道胜银行空地体操，在浦滩散步，不得四

处闲游，进入租界要限定人数与时间，并有人负责巡察。
11
但俄国兵士并没有严

格执行此份约束文件。 

 

1904 年 12 月 3 日，日本总领事曾致函上海道，通告俄兵已有“任意游行各

国租界，时有酗酒滋扰”等事发生，要求袁树勋转告俄官严加约束。日领之所以

发出这个警告，当然是为侨居上海租界 2000 多日人的安全。
12
俄兵不久果然肇

祸，只是受害者却是宁波籍的普通华人。12 月 15 日，俄“阿斯科尔德”号水手

亚其夫(Ageef)与地亚克(Diak)两人乘人力车到外滩，为车费事与车夫发生争

执，结果亚其夫持斧行凶，车夫逃逸，桂带作 52 岁的伙计周生有正在外滩大马

路码头等渡船，当即被挥动的利斧砍中头部，送到仁济医院不久就身亡，两名涉

案水手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拘捕。 

 

老巡捕房捕头在事发后即通知地保，地保速到县衙报案并请派人到医院验

尸。当时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晚报）最早接获消息，因此，该报

当天即将此事予以披露，除将过程叙述之外，记者还指出各国领事及工部局应对

此事给予关注，限定俄兵行动。同时该报亦希望俄领事能将犯兵“公开会审，以

昭信实”。
13
《时报》与《新闻报》均在次日报道了此案。

14
 

 

16 日上午 10 点钟，上海知县汪瑶庭照会驻沪俄国总领事阔雷明，约定下午

3 点钟会同验尸。
15
下午 3 点，汪即率同仵作、刑书等人到仁济医院，由于俄领未

及时到，先行讯问了几个证人，等了一个小时，俄国副领事才到场查看即离开。

汪回署后准备禀明上海道再照会俄领“订期提齐人证凶犯讯问”。
16
17 日一早，

汪到道辕向道台袁树勋报告此案，袁即谕令照会俄领事“请订期会讯”，并要周

生有亲属准备届时去对质。按照当时的规定及惯例，外人在租界犯案，其审讯裁

判权应归其本国领事；犯案者若属军人，其审判权似又可归军官。然而，就中方

来说，此时正是上海道在与俄领事争论“中立国”地位之际，按照国际公法有关

中立国的规定，俄舰水兵既受中国保护那么其管辖权自然也应归中方。因此，周

生有案一发生，便面临适用条款的争议，也与中国争取“中立国”地位联在一

起。上海道袁树勋的想法大概是争取由中方审理，如果不成就退一步由中俄共同

审理。如果这两个目的达到任何一个，对中国来说，都是对外交涉上的重大突

破。 

 

正因为此案关系重大，对俄国驻沪总领事来说，他自然不敢擅自作主处理，

估计是在与军舰长官协商后，决定由海军自行审办此案。16 日上午他咨照老巡捕

房将肇事水手解至领事署讯问，但是当中外各报馆记者准备按惯例前来采访时，

遭到拒绝，俄领表示水手将送舰上由海军负责长官去审决。
17
记者们对这种做法

                                                 
11 《日本总领事致上海道请约束俄舰弁兵函》，《申报》，1904 年 12 月 4 日，第 1 版。 
12 《日本总领事致上海道请约束俄舰弁兵函》，《申报》，1904 年 12 月 4 日，第 1 版。 
13 《俄舰亚斯哥尔特水兵逞凶杀人》，《时报》，1904 年 12 月 16 日，第 1张第 3 页。 
14 《俄兵砍毙路人》，《新闻报》，1904 年 12 月 16 日，第 1张第 2 版。 
15 《请订讯期》，《新闻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2 张第 1 版。 
16 《会验因伤毙命》，《新闻报》，1904 年 12 月 17 日，第 1张第 2 版；《汪大令与俄副领事会

验尸首》，《时报》，1904 年 12 月 17 日，第 1张第 3 页。 
17 《审诘俄兵》，《申报》，1904 年 12 月 1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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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认同，因为到了舰上关门审讯无异于秘密裁判，这将让人无法相信审判的公

正性。当天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就此事刊印号外传单。
18
第二

天，《文汇报》与《字林西报》复在报纸批评俄领做法不合体例。
19
外报记者对

此事的关注，除了新闻职业敏感外，也是因为此事与租界公共秩序相关。《字林

西报》即称“上海道须令其将凶犯交出归华官审判更又须设法使俄国水手不得再

入公共租界之内”，因此希望各国领事能督促袁办好此事。
20
 

 

而中文报纸消息相对滞后。《新闻报》在 17 日的时评中虽然也批评俄领不

准记者旁听，但仍认为俄领主导审讯，比移归司令官审判要好。
21
《时报》则认

为俄领事在袒护本国水手，并指出俄兵随意上岸酗酒胡闹、坐车不给钱已经是经

常之事。
22
之所以如此，《时报》也将其归咎于上海道的失职疏漏，其评论称

“败国之兵在我国权制之下，我不能管束之，反使游行无忌，伤害我民，我更为

我华官羞之”
23
，甚至直呼“呜呼，上海道死矣！”。

24
《中外日报》强调上海道

不切实约束俄水手才会发生此种惨剧。
25
《申报》也在 18 日发表时评，批评华官

对监管俄舰一事根本不加注意，未能防患于未然，因此虽然已有日本领事函告

后，仍没有采取措施，所以才会导致租界之华人猝遭砍毙，
26
因此该报主张“上

海道于此似宜视为重要案件，力向俄官索回凶手，自行办理。”
27
可见，上海道

袁树勋在事发初期受到了广泛的指责，而他是否能索回案犯治罪成为报纸舆论注

意焦点。 

 

日本方面，在周生有事发后，由驻沪总领事 12 月 17 日照会沪道，表示对俄

兵“惨杀华民”一事的关注，对监督约束俄舰及水兵行动等再次提出要求。
28
不

过，在战争敏感时期，其他各国领事对此事却没有表 。当时中文报曾传出消

息，称外国领事准备干涉此案。
29
《时报》更称英领事已照会上海道“戒以勿放

弃中立国之责任”，速将犯罪之俄兵凭公讯究，
30
否则“俄舰弁兵之拘留上海者

约近千余人之多，如任其恣行杀戮，则凡寓租界之各国商人后患无穷”，如果中

方无力保证，英国“将调兵千名来沪自行弹压”。
31
不过此一消息后来证明是谣

                                                 
18 《俄领事不敢将犯罪俄兵公同审讯》，《时报》，1904 年 12 月 17 日，第 1张第 3 页。 
19 《英报论俄领事不应交凶手于俄舰》，《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 版。 
20 《英报论俄领事不应交凶手于俄舰》，《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 版。 
21 《论俄兵砍死华人事》，《新闻报》，1904 年 12 月 17 日，第 1张第 1 版。 
22 《俄兵强横与俄领事之祖庇》，《时报》，1904 年 12 月 17 日，第 1 张第 3 页。 
23 《俄舰亚斯哥尔特水兵逞凶杀人》，《时报》，1904 年 12 月 16 日，第 1张第 3 页。 
24 《时事批评》，《时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 张第 2 页；《英领事照请沪道究办俄兵砍

毙华人案》，《时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张第 3 页。时报的这些评论大概很能激发一些

少年学生的义愤。当时在梅溪学堂读书的胡适受这些短评的影响，还与同学专门写信去骂上海道

袁树勋。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第 47 页；胡适：《十七年的回顾》，《我们的

政治主张》，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 年，第 2页。 
25 《日总领事照会上海道文》，《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2 版。 
26 《论俄舰水手杀人一案宜由华官自办》，《申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版。 
27 《论俄舰水手杀人一案宜由华官自办》，《申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版。 
28 《日总领事照会上海道文》，《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2 版。 
29 《紧要新闻》，《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27 日，第 2 版。 
30  《时事批评》，《时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 张第 2 页。 
31 《英领事照请沪道究办俄兵砍毙华人案》，《时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 张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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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32
中文报纸之所以嘱目于外国干涉，实际上是对上海道应变处置能力缺乏信

任，此种宣传也可以看出这些报馆评论者对“主权”的概念也无甚在意。 

 

值得注意的是，从 16 日到 19 日，也就是周生有案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内，笔

者并没有在报纸上发现上海的宁波人对周生有之死及凶犯处置问题发表意见。因

此，《中外日报》在 12 月 20 日曾发表时评，呼吁“凡隶籍宁波者，必当齐心协力

，为死者筹伸冤之法”，“如果坐视其同乡之被害，而不为之所，则宁波人之名誉

必将因之而损。宁波人之势力必将因之而减。”作者并举此前四明公所事件为例

，称既然为死者之骸骨尚且如此，“岂其于生人之性命忍掷诸外人之手而漠然，

无所动于中？”33
作者无疑想以四明公所事件来唤起旅沪宁波人的集体记忆，以激

起其行动。
34
然而，就普通的旅沪宁波人来说，四明公所事件牵涉到的是可见的

公共利益（甬人寄柩与公所产权），而周生有之死可能被认为是一桩个人被误杀

的孤立事件，因此要动员民众起来抗议不是那么容易。 
 
“会审”之争执：上海道台的应对与宁波绅商的行动 
 

1904 年周生有事件发生时，负责对外交涉的上海道台袁树勋正面临特殊的政

治情境。
35
日俄战争爆发后，因为俄舰留置上海引起的交涉困难，袁也经常遭到

舆论批评。不过，周生有事件之前，他在上海与俄领事之间的沟通还算是畅通。

12 月 15 日，袁树勋还正在为俄领事来函商请将伤重水兵送回俄国一事而努力。
36

因此对解决俄兵误杀华人一案，他最初可能没有太大的担扰。 

 

然而，12 月 16 日，俄国领事将两名涉案水兵送回军舰，第二天，俄国海军

军官在阿斯科尔巡洋舰上审讯犯案水手，这使得袁树勋颜面扫地，无法下台。早

在 16 日，就有记者在报纸上鼓吹中方应按中立公法将凶犯自行审判，但考虑到

实践的困难，袁好象最初并没有往那个方向努力。然而，当俄领事自行将犯案水

兵送交所属军舰审判，袁树勋也只有撕破脸面，照会俄领，要其按中立条规交出

凶犯，由中方按律惩办。
37
这个要求比此前所说的“中俄会讯”要高得多，要做

到显然更难，事 于是趋于僵化。 

                                                 
32 《俄兵砍毙华人事件》，《时报》，1904 年 12 月 21 日，第 1张第 3 页。 
33 《论俄舰水手杀人一案华人宜筹对付之法》，《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20 日，第 1版。

1874 年、1898 年，旅居上海的宁波人曾经两次为四明公所寄柩处置及公所产权等问题与法租界当

局发生流血冲突。 
34 有关四明公所事件，可参见吴健熙《对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诸现象之考察》，《史林》，

2001 年第 4期；曹胜梅：《四明公所事件之根源：四明公所地产权试析》，《档案与史学》，

2002 年第 4期。 
35从行政隶属关系上来说，上海道须受两江总督节制。1904 年 10 月 30 日，原来的两江总督李兴

锐在任内过世，清廷以周馥署理两江总督。从派系源流上来看，袁树勋最早是由刘坤一所保举。

刘 1902 年去世后，袁树勋在政治上可能得到张之洞的奥援。然而，周馥却是刘、张政敌李鸿章的

重要部属，而且以办事干练而出名，因此袁树勋此时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上谕电传》，《新闻

报》，1904 年 10 月 26 日，第 2 张第 1版。袁在甲午战争时随刘督师，刘曾在保举折中曾称袁

“办理军务，筹饷筹兵，深资臂助”。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历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89 页。有关清末上海道台的源流及其与地方政治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见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 
36 《咨商日领事》，《时报》，1904 年 12 月 16 日，第 1 张第 3 页。 
37 《沪道索交凶手》，《新闻报》，1904 年 12 月 20 日，第 1张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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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袁向俄领提出“交凶归中方审理”，也是一种应付姿 。12 月 21 日

他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即表示“此事向无成案，或归华官，或归兵官，或归华、

洋官会拟”。
38
但在俄方不同意会审的情形下，袁似乎有抬高要求以迫使俄领让

步的意图。此时，两江总督与外务部对周生有案均无一定之见，没有对上海道的

高调应付策略表示异议，外务部并以此方案照会俄国公使。
39
对这些照会，俄国

驻沪领事以及驻京公使似乎都采取搁置不理的 度。直至俄国政府饬令其在上海

的领事不准将嫌犯送交中国，由其海军舰官自己审判。
40
 

 

但上海道袁树勋的 度也在游移不定。12 月 23 日，就周生有案究竟“应否

即由华官审判，抑仍候华、洋会审”，要求外务部给一个说法。
41
在当时，由华

官审理，是以国际中立法规为据；由华洋会审则以中俄条约为本。袁犹豫之后，

当天又致电外务部，主张以条约规定为依据，先由华俄会审，再交俄领照俄律

办。
42
但是，外交部表示已经给俄国公使照会要求俄方“将凶犯交出讯办”。

43
 

中方在应付方案上显得步骤有些混乱。就袁树勋来说，他既然已经高调照会俄领

事要其交凶由华官讯办，便缺少自行转圜的空间，另谋他策也成为急务。 

 

在这个时候，报纸上终于开始出现“宁波绅商”的声音了。12 月 20 日，

《时报》刊登了旅沪宁波籍绅商的一份传单： 

 

俄败舰亚斯古尔特之兵二名，于十一月初九日，在大马路码头用木

匠斧头砍毙过路之宁波人周生有一案，闻俄官欲将凶手二名送回兵船，

归俄国水师法律判断，此等办法实与上海租界历办之案大相径庭，凡我

宁波府各属同人何可坐视，不加申理，致失华人权利，兹拟延订律师致

函领袖领事，英工部局，申明租界治安章程，从严办理，一面举宁波诸

绅商具禀南洋大臣并函达上海道宪，申明中立国权力，认真办理。沈敦

和、虞洽卿、朱葆三、严筱舫、苏宝森、何瑞棠、周金箴、叶洪涛等。
44
 

 

这份传单显示他们的抗议动机是反对俄领事将凶手送回兵舰自行审判，其立

场非常鲜明。同时，《新闻报》上也出现“宁波绅商公愤”的报道，表示他们已

经联名公禀沪道，抗议“俄兵官将该水手带回船上审判”，要求“改归岸上公堂

会同审判，照俄例尽法处治，免失主权而安人心”。
45
《中外日报》上也有刊登

                                                 
38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66 页。 
39 两江总督周馥 12 月 21 日致外务部电，以及外务部 12 月 22 日覆电，均采用沪道“转饬交犯”

的方案。《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67 页。 
40 俄使雷萨尔致外部沪俄兵砍毙周生有案请按俄律惩治罪人照会，1904 年 12 月 31 日，《清季外

交史料》，卷一八六，文海出版社，1963 年，第 3008-3009 页。 
41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68 页。 
42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68-169 页。 
43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70 页。 
44 《寓沪宁波绅商争俄兵砍毙华人案》，《时报》，1904 年 12 月 20 日，第 1张第 3 页。署名的

这些“宁波绅商”，其实也多是与地方官府关系深厚的人，甚至本身就拥有官衔。这些人中，沈

仲礼是宁沪铁路管理处坐办，严信厚、周金箴分别是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协理，朱葆三、虞洽

卿、苏保森是商会董事。 
45 《宁波绅商公愤》，《新闻报》，1904 年 12 月 20 日，第 1张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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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类似内容的署名“宁波绅商”呈上海道的禀文。
46
尽管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人是

基于对同乡的关 而自行决定作出这个反应，但是其时机以及诉求无一不与上海

道的交涉策略暗合，“会审”其实正是袁树勋当时真正的诉求。 

 

12 月 20 日，上海道在两次被拒后终于到俄署见到俄领，据说其“索交凶犯

甚力”，而俄领事最终仍以无权办理作托词。
47
而上海道仍不断以“索凶”为要

求照会给俄领事，
48
29 日俄总领事覆照上海道，表示“送由中国官员审讯一节置

两国约章于不顾，断难照办”。
49
上海道即第四次照会给俄领事，表示即使按照

中俄和约第七款及后来续增条款第八款规定，俄人犯案均需要与华官一同审理，

按照这个规定，那么，俄领事应该订明日期会讯。
50
这显示沪道自己在要求上往

后退到其实际目的—“会审”。《新闻报》曾经对袁的交涉策略有过评论：“在

上海道之意，以为吾无索交凶手，而俄领事不允亦必能使函电往来，必能商议一

酌中办法，所谓取上得中也。
51
 

 

然而，即使如此，俄领也不给袁树勋答复。为了给俄领施加压力，力求进一

步交涉空间。12 月 23 日，宁波绅商又致函各国驻沪领袖领事以及工部局，请其

转商俄领，将俄兵移交上海道审理。
52
尽管最开始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曾有意致

函俄领，建议将俄兵在岸上会审。但当他得知上海道有意由中方主导审讯，便决

定不出面介入。
53
 12 月 28 日，上述宁波绅商又电呈外务部，除主张索犯会审

外，文电中强调“四明人工匠居多，人心愤懑，殊难抑遏，屡次聚议”，经过他

们的劝慰才勉强保持镇静，但如果再延缓不决，“必将激成从前罢市之局”。
54

尽管报纸上当时没有看到相关“工匠聚议”的报道，但是上海方面是想把这种可

能的后果转达给俄驻华公使及其外交当局。 

 

尽管上海道那边的交涉一筹莫展，但是 29 日宁波绅商却接到新任领袖领事

德国总领事克纳贝的覆函，邀请甬绅到德领署面谈。30 日下午，严筱舫、沈仲

礼、周金箴、朱葆三、虞洽卿等人赴约，克纳贝关心的是希望宁波绅商能够说服

甬人不致生事，绅商代表一方面表示自己面对同乡公愤调解困难的苦衷，一方面

将一份说帖交给克氏。此份说帖中提出了五点主张，其核心要求是将周生有一案

在会审公廨由华俄公开会审，其实是上海道意见的反映。
55
克氏当场表示很难做

到，自己只能请俄领“务求尽法惩治”而已。
56
  

                                                 
46 《宁波绅商呈上海道禀》，《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21 日，第 1 版。 
47 《俄兵砍毙华人案移至北京办理》，《时报》，1904 年 12 月 23 日，第 1张第 2 页。 
48 《上海道第二第三次照会俄总领事》，《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 日，第 1张第 1 页。 
49 《俄总领事照覆上海道》，《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 日，第 1张第 1 页。 
50 《上海道第四次照会俄领事》，《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 日，第 1 张第 1 版。 
51《再论索交凶手》，《新闻报》`1904 年 12 月 28 日，第 1 张第 1 页。 
52 《详录宁商致领袖领事信》，《新闻报》，1904 年 12 月 24 日，第 1 张第 2 版。 
53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15 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 694 页。显

然，对于所谓“法律公正”与可能的俄兵危害秩序等等，“治外法权”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如果因为此事让中国开审判在华外人的先例，显然不是租界当局所乐意见到的事情。 
54 《拒俄运动》，第 258-259 页。 
55 《宁波绅商呈领袖领事说帖译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日，第 1张第 2 版。当时新闻

报就有“上海道一露其意，宁波绅商表之说帖”的评论。《论俄允开设特别公堂》，《新闻

报》，1905 年 1 月 1日，第 1 张第 1 页 
56 《宁波绅商与领袖领事问答》，《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 日，第 1 张第 2 版；《领袖领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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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领事的斡旋似乎有些效果，次日，克纳贝派人通知沈敦和、严信厚等宁波

绅商，称俄领已于当天将凶犯二人由船提解上岸送到俄领署管押，并且决定在 1

月 3 日开审。宁波绅商即发出传单，称俄领事已经同意与华官会同审理此案。
57

事实上，俄领只是答应请华官在审讯时前往“观审”，并无请华官会审之意。
58

这一点上海道在元旦拜会德总领事时，也已经很清楚知道。
59
但是，报纸上仍出

现署名“四明同人”的传单，继续称“俄领事已允交犯定二十八日会同华官讯

问”，要同乡届时“同至领事署观审以防偏袒”。
60
对这种故意曲解外人意思的

做法，《中外日报》批评华官与商董均在“两面见好”，“坐听其模糊了结”，

同时，该报也指出“各省之工商人等既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不关情，甚至四

明绅商工业中人亦复不知挟众力以相持”，任由官董在糊弄大家。
61
 

 

1 月 2 日，两江总督周馥委派的江宁候补道厉瑞书到上海负责会审，袁树勋

既陪同拜会俄领事，似乎仍在争取其同意会审。
62
上海道是日也致电外务部，表

示“今允其照约会审似已通融”，同时，也表示“在沪甬人众多，激于公愤，势

甚汹汹，欲得俄犯而甘心，幸各绅董竭力开导，暂免暴动，然众怒未已，非设特

别公堂全同审办，风涛所撼，难以弹压，窃恐别滋事端”。
63
对于袁树勋来说，

甬人“公愤”与可能发生的“暴动”已经成为他重要的说辞了。但是，俄领却在

3 日照会袁，请其派人到领事署观审，袁即予拒绝。
64
结果当天俄署也没有开审，

但据说“上海宁波工商界人士到俄领事署甚多”，严筱舫派人到场劝导，称确定

会审日期再行通告。
65
 

 

上海道与宁波绅董两方面的交涉显然都不太成功，但由于俄方推迟开审，这

也为继续争取留下可能的空间。宁波绅商的游说既然没有效果，于是 1 月 4 日袁

树勋再次照会俄领事，直接提出“设立特别公堂会审”的要求，该照会也称“宁

波绅商工艺人等在沪何止数十余万，向来以激烈著称，重以此次特别受屈，无不

公愤，汹汹之势尚恐不能终免暴动”，其用意无非仍是欲以此施加压力。
66
袁也

直接照会领袖领事，请求领袖领事支持设立特别公堂会审此案，并表示公堂可由

华开也可由各国主持。
67
这种做法大概有违本国主权，然而，事已至此，袁似乎

也不顾其他了。袁也想领袖领事出面帮忙调解，强调此事租界治安章程有关，但

德领一再表示“未便干预”
68
 

                                                                                                                                               
于俄兵砍毙华人案之意见》，《时报》，1904 年 12 月 31 日，第 1张第 3 页。 
57 《宁波绅商布告同乡传单》，《时报》，1905 年 1 月 1 日，第 1张第 3 页；《俄领事允开特别

公堂》，《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日，第 1 张第 1版。 
58 《要求另开公堂》，《新闻报》，1905 年 1 月 3 日，第 1 张第 2版。 
59 《录上海道与德领事谈话》，《时报》，1905 年 1 月 2 日，第 1张第 3 页。 
60 《宁波人传单》，《时报》，1905 年 1 月 2 日，第 1 张第 3 页。由于没有明确的机构与人物署

名，这种传单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 
61 《俄水手杀人案书后》，《中外日报》，1905 年 1 月 9 日，第 1张第 1 版。 
62 《江督特委审员》，《新闻报》，1905 年 1 月 3 日，第 1 张第 2版。 
63 《上海道电禀外务部南洋大臣》，《新闻报》，1905 年 1 月 4 日，第 1 张第 2版。 
64 《俄领仅请观审》，《新闻报》，1905 年 1 月 4 日，第 1 张第 2版。 
65 《劝解观审甬人》，《新闻报》，1905 年 1 月 4 日，第 1 张第 2版。 
66 《上海道照会俄领事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5 日，第 1张第 1 版。 
67 《上海道照会领袖领事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5 日，第 1 张第 1 版。 
68 《复请襄办俄水手杀毙周生友案》，《时报》，1905 年 1 月 11 日，第 1张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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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外人援颊不果，以绅董走民间路线又不通，上海道唯有不断在给俄领的

照会中以“甬民暴动”相恐吓。
69
尽管报上披露有“各帮工商”会同宁波工商暂

停交易之拟议，
70
甚至有所谓匿名揭帖谎称宁波会馆悬赏募人暗杀行凶水手，

71
但

事实上普通宁波工商对周案仍无甚反应，因此，在 1 月 10 日的照会中，袁只得

称“旅沪外帮工商同抱不平”，“咎宁波人贸易如恒，不免贪利忘害，势更汹

汹”。
72
对上海道这种简单的计谋，俄领显然洞悉于心，因此 12 日，他仍旧照会

袁树勋，表示已经决定明天在领事署由俄海军主持开审，要袁派人到场观审。对

此上海道显然已经无计可施，除了表示决不承认之意，
73
只有不断将恐吓升级，

称俄领“若不受商量，设使甬人大动公愤，难以理喻，或有不测，中国不认保

护，应由俄国担其责任”，否则“定行禀请政府限定阿斯科各舰离开上海以谢众

人”。
74
其实，“甬人暴动”只是停留于口头恐吓，

75
而要俄舰离沪在现实上也不

大可能。只是上海道此时唯有出此空言而已。 

 

为增强抗议声势，1 月 12 日袁致电外务部表示俄领不愿设特别公堂会审，仍

以“甬人公愤”“众怒难压”为辞，要求电催驻俄公使胡惟德在俄京尽力。
76
宁

波绅商又致电其同乡京官，其要求无非复述沪道意见，与袁的说法如出一辙。
77

也许是心情过于急迫，当 12 日胡惟德覆电外务部表示俄海军部已经“电饬交凶

审办”时，尽管内心有 疑，上海道还是把此电解读成俄海军部同意将凶犯交给

中国并由中俄会同审办，并通知各方，藉以减轻自身压力。
78
然而俄领后来覆照

上海道，称所谓“交凶审办”一说不知从何谈起，他并未接到政府及驻京公使的

公文。
79
 

 

1 月 13 日，俄领事署依旧开审，虽然无华官列席观审，俄海军审判官当堂判

处误杀周生有之水手亚其夫四年监禁并作苦役。
80
至此，上海道与宁波绅商争取

会审的努力算是基本失败。 
 
“宁波人可以兴矣”：报纸鼓动与实际成效 
 

                                                 
69 《补录上海道照会俄领事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 张第 3 版。 
70 《各帮绅董会议》，《新闻报》，1905 年 1 月 8 日，第 1 张第 2版。 
71 《严拿缮发匿帖》，《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0 日，第 1 张第 1版。 
72 《补录上海道照会俄领事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 张第 3 版。 
73 《俄兵砍毙华人案》，《时报》，1905 年 1 月 13 日，第 1张第 3 页。 
74 《驳覆听审述要》，《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3 日，第 1张第 1 版。` 
75 江苏巡抚效良曾致函袁树勋，要求其对周案“请为持平办理，断勿再蹈四明公所覆辙”，显然

苏省负责当局不希望上海因为周案出现动荡。《苏抚注意俄兵砍毙周生友案办法》，《时报》，

1905 年 1 月 8 日，第 1张第 3 页。 
76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80 页。 
77 《甬绅致同乡京官电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3 日，第 1 张第 2 版；《1904 年俄兵砍

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82-183 页。 
78 《上海道禀南洋大臣电文》、《上海道禀外务部电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

张第 2 版；《俄海部允交凶》，《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 张第 1 版；《谨告商学会

诸君》，《中外日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张第 1 版；《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

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81 页。 
79 《记上海道对付俄舰水手杀人案事》，《中外日报》，1905 年 1 月 15 日，第 1 张第 2 版。 
80 《俄官判断罪案》，《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张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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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有案一经俄国单方面作出判决，在上海几大中文报纸上都引起了强烈的

舆论反弹。《中外日报》、《时报》、《警钟日报》均言辞激烈，《新闻报》则

较为和缓，《申报》最为平稳。纵观各报言论，除了表达对俄人的不满外，最主

要的内容就是鼓动宁波人以及上海工商起来以实际行动表示抗议。不过，这些煽

动言辞最后并没有什么成效。 

 

其实，周生有案一发生，就有言辞激烈的报纸以此为攻击政府、鼓动民众自

决。如光复会背景的《警钟日报》在 12 月 18 日就痛斥“中国放弃特权，置华民

于不问，而华民四百兆遂成为无国之民”，称“外人戕毙华民非外人戕之，而中

国政府戕之也。”
81
而由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周案如

“仅恃宁波商董请求官场，尽力索犯，此事必不能如愿以偿”，提出“官不可

倚，商董不可恃，惟有筹自保之策已耳。”
82
该报也批评袁树勋在此前办理俄舰

人口均不甚得力，对宁波绅商“惟上海道是赖而不速自为谋”表示不满。
83
 

 

12 月 28 日，正当上海道与宁波绅商力争“会审”权限时，《中外日报》曾

刊出一则以“宁帮代表人”落款的传单，声称“官不可靠，绅更不可靠”，表示

如果再无妥善办法，准定在元旦日开四明公所，要“我寓沪同乡诸友，至期速来

公议办法，”以免“数十万”同乡为“外帮人”所窃笑。
84
该报同时在同日的新

闻栏里也记载此事。
85
但是这个传单疑点甚多，既无确实署名，在其他各报上也

不见刊载，而直接攻击官绅自非授权负责者刊登，因此，笔者 疑此消息为《中

外日报》所自编，其用意似在激动甬人，或逼使四明公所有所表白。
86
 

 

《警钟日报》则在 1 月 5 日则登一篇署名“童拯”的来稿，主张民众应对

周案拟定一恰当对付之法，以作交涉失败的准备。他提出的主张是设立一“民命

互保会”，“仿西商团练队，富者为马队，贫者为步队，每省约马队一万，步队

二万，专为外人戕害华人，理不得直之用。不干涉国家他事，一切费用由民自

筹，请国家准后派武弁随时观察，以明无他”。
87
作为会党机关报刊登此类计

划，显然是有所图谋。8 日《警钟日报》更发表《宁波人可以兴矣》一文，公开

鼓吹同盟罢工，以逼迫外人出来调停此事，作者并期待宁波人能以过去四明公所

“力抗法人”之精神抗俄。
88
 

 

《新闻报》也引四明公所事件为比较，认为当时宁波人为了“欲保全已死

之枯骨”全体罢业，其精神“至今为中外人士所钦佩”，今日为了“保全无死之

                                                 
81 《惨哉无国之民》，《警钟日报》，1904 年 12 月 18 日，第 1版。 
82 《论俄水手案仍当由上海商工自行争执》，《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27 日，第 1 版。 
83 《论上海近事》，《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25 日，第 1版。 
84 《我宁波同乡公鉴》，《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28 日，论前广告第 2版。 
85 《紧要新闻》，《中外日报》，1904 年 12 月 28 日，第 1 版 
86 代表旅沪宁波人的总机关四明公所的经理沈洪赉等人自始至终都未在此案中露过面。四明公所

从 1901 年后，其权力即由长生会柱首沈洪赉控制，名义上虽然有许多董事，但并不管事，而沈氏

更与负责董事严信厚关系不是太好。参见《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上海研究资料》（续编），

第 297 页；《四明公所沈洪赉启事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 429-432 页。另外，12 月 17

日，四明公所发生一场火灾，“焚去楼房三幢”，沈可能正忙着处理此事。《饬查失火》，《新

闻报》，1904 年 12 月 19 日，第 2张第 1 版。 
87 童拯：《俄兵砍毙华人事敬告全国同胞》，《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5 日，第 4 版。 
88 《宁波人可以兴矣》，《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8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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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难道甬人“肯低首下心默尔而息”，以致其好义之名誉，团结之美德堕

于一旦？不过作者也承认“艇夫负贩食力之徒，一日不作工一日不得食者，亦未

必以为然也”，
89
透露出当时上海宁波籍的普通百姓对周案并没有什么反应。不

过，该报还是称“闻别帮工商亦有气愤不平意，欲罢市者”，并推论“甬帮一

动，别帮随之，上海之治安必有大损”，“一动百摇，上海地方因此破坏灭裂未

可知也。”此种分析实际上是写给外人所看，意在以“上海治安”为辞，激使工

部局以及领袖领事等方面对此事予以援手。
90
  

 

当然，并不是所有中文报纸都如此激进，《申报》主笔即对“少年好事者”

既责备当局之“畏葸”，又 恿甬人“使哗”表示不满，认为万一演成四明公所

此前的血案，引起租界当局调兵弹压，伤及更多无辜，则甬人更大不幸。
91
这种

担心实际上是普通存在的。从上到下的官厅以及那些需要承担责任的宁波绅董，

都对发动实际抗议行动持谨慎 度。 

 

1 月 13 日，由于俄人自行将俄水手杀人案审决，上海道袁树勋召集重要宁波

绅商在商会总理严信厚公馆聚议应付办法。据《新闻报》消息，在会上，有人主

张称案不重办，即从钱业开始“止出银票，以便一律停止交易”。对此袁即席表

示“俄领事虽欺人太甚，但罢市之举关系太大，万不可行”。盖罢市一起，上海

秩序摇动，最终的政治责任仍要有上海道承担，这一点袁树勋是很清楚的。不

过，在袁的主导下，决定次日在商会开各帮大会。
92
当天晚上袁致电外务部，表

示宁帮公愤汹汹，“各帮咸抱不平，亦有暴动之意”，并告知 14 日有各帮会

议，“众怒一发，势难解散”，只有劝他们不要暴动。
93
如何在操纵民意与秩序

失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是需要上海道小心提防的。 

 

14 日，商业总会各帮商董召开会议，据称到者“千余人”。沈仲礼首先就表

示“罢市现非其时”，因各国洋人尚不如俄人之无礼也。他强调要专门针对俄

人。
94
会议最后议定“上海全埠各省商董传单”，内容称：一、周生有案今日下

午各省商董在商务总会公议电禀外务部南洋大臣据理力争；二、各省商董公函上

海道台并知会领袖领事及公共租界工部局声法工部局声明人心不平商董等难以解

释之情形；三、停用俄国银行钞票候事定再议。以上三款各帮同心协力均已经议

允照行，公请四明工商暂缓开议特此飞布。会后，“上海各绅董”即电禀外务

部、商部以及南洋大臣，一方面称“沪上人心大为激动，欲向俄署自行索犯”，

“宁波工众已发传单，定于明日开四明公所会议，势将暴动”；一方面要求立即

照会俄使迅饬俄领赶紧交犯，于俄署外设立特别公堂，由华官会同审办，严定罪

名，并限令逃舰及鱼雷艇等速离上海口岸。
95
同时又致函领袖领事以及英法两工

                                                 
89 《论保全上海治安》，《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3 日，第 1张第 1 版。 
90 《论保全上海治安》，《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3 日，第 1张第 1 版。 
91 《论寓沪甬绅索惩俄水手事》，《申报》，1905 年 1 月 3 日第 1页。 
92 《各帮绅董会议》，《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张第 2 版。 
93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81 页。 
94 《商会聚议述略》，《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5 日，第 1 张第 2版。此前，沈仲礼已经接到公

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的警告，如果租界发生任何骚乱或罢工，这些人“将承担重大责任”。上海档

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 1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52 页。 
95 《上海各绅董禀外务部商部南洋大臣电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5 日，第 1 张第 2 版；

《各商董会议纪》，《时报》，1905 年 1 月 15 日，第 1 张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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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局，亦以“四明工商人心不平”为由，要求他们出面调停。
96
由于俄人坚持认

为自己已是在秉公办理此案，因此这些办法结果证明都是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的空

论。 

 

上海道则仍只有不断向各方警告，反复称“暴动”箭在弦上，既以此为自己

责任之推托，也是欲藉此从上面迫使俄领让步。1 月 15 日，袁电外务部电文中有

“探闻商会各帮绅董公议，自明日起，不与道胜往来，并电宪台及商部力争”，

又称“得宁绅函告，四明公所已定明日开议，工党均欲停工罢市，各绅董力劝不

从”，而他“漏夜飞函，布告宁商，阻止暴动，能否暂免，不可预必”。
97
此处

袁无疑将情形夸大，实际上各商帮董事并未决定立即停用道胜钞票。15 日四明公

所虽报载消息称“有数千人聚议”（或称“2000 余人”），但经董事劝谕，袁又

请法租界巡捕实施警戒，因此人群很快解散。”
98
袁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向上峰

表达情势紧急，而自己能够控制，显示其办事能力；同时，或者俄国方面在我外

交当局催促下有所转圜，袁复能见好于上海当地绅商，以为自己找台阶下。不

过，袁一面压制，一面仍称事情不解决“宁波工人”仍将罢工。”
99
 

 

然而，也许宁波人其实并没有“暴动”的打算。因此，1 月 13 日《警钟日

报》曾以光复会女将陈婉衍等人的名义刊《宗孟女学校特别广告》，责骂宁波人

“缩首无用，大失其昔年见义勇为之名誉？”，称“我辈女子尚知之，何以彼宁

波人，堂堂须眉，竟退避畏怯如此耶？”
100
1 月 15 日后，《警钟日报》更是每天

一评，批判宁波人之不以实际行动争周案之解决，皆托之于空言，“畏葸退缩，

惟官绅之命是从”。
101
该报也把宁波人争尸骸不争生命权，作为“人民退化”之

证明。”
102
1`月 21 日，该报更在头版刊一整页之评论：《宁波人太无公德》、

《争四明颂扬之威果安在耶》、《图说：俄水手杀周生有图》。最后的图说不但

有画，而且有用白话文所写鼓动文字，无疑是想影响识字不多的宁波籍群众。 

 

《时报》主笔陈冷的评论则更加猛烈。1 月 13 日俄人结束审判后，陈即提出

要“以暴报暴”，为周生有复仇，撤废俄国之领事裁判权。
10317 日，陈在评论中更

称“不鸣不知其声之大小也，不飞不知其力之远近也，不争不见人心之团结与否

，有用与否也，故我谓如此次为周生有事与俄人争而败，自后我中国必更无民气

可用”，直呼“亡我中国之民力者，与俄人争周生有案也”。104
陈甚至提出要把周生

                                                 
96 《上海各董致领袖德总领事英法两工部局函》，《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5 日，第 1 张第 2

版。 
97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83 页。 
98 《甬人聚众》，《申报》，1905 年 1 月 23 日，第 2 版；《解散四明会议》，《新闻报》，

1905 年 1 月 16 日，第 1张第 1 版。 
99 《汇志俄水手杀人案近闻》，《时报》，1905 年 1 月 18 日，第 1 张第 2 版。 
100 《宗孟女学校特别广告》，《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13 日，广告页。 
101 《宁波人犹不兴乎》，《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15 日，第 1版；《宁波人无好动性》，

《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16 日，第 1 版；《宁波人不如香港人》，《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显汉：《论俄水手案》，《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天骄：

《呜呼国民》，《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18 日，第 1 版；《请看俄国之工人》，《警钟日

报》，1905 年 1 月 26 日，第 1 版。 
102 《论中国人之退化》，《警钟日报》，1905 年 1 月 20 日，第 1版。 
103 《论对付俄兵砍毙华人案》，《时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 张第 2 页。 
104 《时事批评》，《时报》，1905 年 1 月 17 日，第 1 张第 2 页。 

 12



Provincial China (e-journal), Volume 1, Number 1 (January 2009) 

有案俄方之行为视同宣战，要中国准备对俄作战，
105
否则中国人根本就不能算得

上是“人类”。106
言辞激烈若此，也属罕见。然而，此时，在上海谋生的成千上万

的宁波人正忙着置办年货，盘点一年帐务，或准备回乡过年了，大概没有几个人

对这种煽动的话有兴趣。
107 

 
“幸勿别生枝节”：周生有事件的收束 
 

由于俄人对周生有一案审判已告终，更改匪易，上海道实际已骑虎难下，除

了申明不予承认，又空言建议不保护在沪俄舰之外，已无其他方法。
108
13 日，俄

政府还通告各国政府，称中国自开战之初就违反中立国之义务，因此俄国有权保

护自己在中国之利权。
109
在此情形下，外务部大致已经明白俄人是不会再作让

步，如果拖延不决，局势也有可能真的失控。万一酿成什么事端，俄人以此为由

开衅，中国不但“局外中立”地位不保，而且很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110
 

 

然而，1 月 15 日，袁在给外务部的电中仍称“俄领独断，万公承认，在沪华

民亦决不甘服”，俨然以所有上海华人的总代表自居。袁又称四明公所将开议，

自己与各绅董“只能劝解不能遏抑，只能暂阻不能终禁”，其鼓动 度至为明

显。外务部大概感觉不能再继续让上海道操弄下去，故在覆电中责备袁不应“徇

商民之意”。
111
1 月 26 日，外务部尚书那桐在给盛宣 的电报中，直称“沪道执

中立办法，并无确切依据”，如果想以此争治外法权，各国亦未必助中国。那氏

也担心在俄捏告中国不守中立之际，如果上海一旦出现暴动，则反给对方口实。

电文最后称“持高论而居美名，徒坏大局，非任事者所宜言”，这无疑在批评袁

树勋的作法不顾大局。
112
在此情形下，如果袁再坚持其办法，显然已经不合时

宜，于其政治前途也相当不利。 

 

为了彻底解决争端，1 月 16 日，外务部致电商约大臣盛宣 ，请其就近商办

周生有一案。电文称“朝廷慎重民命顾全大局，此事惟有据理力争，该商民等自

应静候妥办，倘或不忍小忿，聚众暴动，深恐别生枝节，更难结束”。
113
之所以

派盛宣 出面，是因为他既“熟谙交涉”，又“兼悉商情”，
114
由于其作风平

实，不好空论，也比较能得到外人的认同。盛因任商约大臣，又主办洋务事业甚

                                                 
105 《论今日宜预筹对于俄人之法》，《时报》，1905 年 1 月 23 日，第 1 张第 2页。 
106 《时事批评》，《时报》，1905 年 1 月 24 日，第 1 张第 2 页。 
107 此案中，宁波人之所以行动不多，时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外日报》就曾经提及此

案争执“适值岁事告终，工商人等无暇他及之时”。《论俄兵及水手近日迭次滋事》，《中外日

报》，1905 年 2 月 12 日，第 2 张第 1版。袁树勋后来也曾提到“日来正工商料理年事之际，故

风声少静”。《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91 页。 
108 1 月 13 日袁电外部“应请将俄舰之在沪者，申明不复保护”。对袁树勋建议当局令俄舰尽速出

口一说，外务部曾在覆电中明白表示“未便遽议”。《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

料》，第 43 期，第 180-181 页。 
109 《俄送各国公文》，《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4 日，第 1张第 1 版。 
110 1 月 14 日，外交部致电周馥及袁树勋称“俄方寻衅，意在坏我中立，务饬寓沪甬绅切实开导商

民，慎勿暴动，授人以隙，大局所关，该绅等必能体察也。外部致周馥袁树勋周案已电胡使力争

拟归公断电，1905 年 1 月 14 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六，第 3009 页。 
111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85-186 页。 
112 外部那琴轩尚书来电，1905 年 1 月 26 日，《愚斋存稿》，卷六十七，第 1225 页。 
113 《外部电咨商办》，《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7 日，第 1张第 1 版。 
114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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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与商界人物关系深厚，当时在上海的宁波籍头面人物多与盛有密切关

系，如沈仲礼，严信厚，周金箴等人，他们也是盛倡办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主

要人物。是故，以盛来收拾已经僵化的局面，确实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盛接电后，即于 16 日晚邀上海道及甬绅周金箴、沈仲礼以及严渔三、张让

三等人到其行辕聚议。同时，又夜发函件给俄领订期面商。17 日一早派柯贞贤到

俄领署要求其暂缓宣布判语。
115
但是俄领仍于当日上午宣布监禁法租界监狱四年

之判决，下午俄领到盛宅与盛商谈，最后决定将全部案卷交盛查看，以判断有无

不公。
116
随后，盛宣 即率同上海道与南洋专员以及甬绅严筱舫、朱葆三、周金

箴、沈仲礼等人与俄领事一起将周生有全案文卷进行覆查，盛本来想“照监禁八

年定案”，但俄领事坚拒。俄领最后表示在法租界监牢年月不计，回国后要重新

开始计算监禁与做苦工满四年。盛无法只有将全案文件咨送驻俄公使胡惟德，由

其向俄外交部力争。
117
但俄方仍然坚持洋犯在华向无会审之例，并以俄京“各国

驻使齐声阻止”为理由。同时，俄外部也表示凶手定罪已严，无法加重。
118
 

 

由于胡惟德争执无效，两江总督周馥 19 日曾致电盛宣 及袁树勋，承认会

审一层“恐难做到”，又称“盖凶犯并未碍及中立，不能不照约。既照约不能不

由彼承审，彼既持之有故，我转争之无辞。”周进而表示，如“俄领有议抚之

意，如能于办罪外添此一层，在彼固格外见好，在外亦不能约外再争，似亦可以

下台。”要盛、袁令劝甬民勿再聚议，“时势如此，幸勿别生枝节”。
119
上峰命

令既如此，袁树勋也惟有遵令之一途。其实到最后袁也只是争一面子而已，仅要

求“会审一次，用俄军律定罪，借以安慰众心”。
120
 

 

尽管上海道因此前的强硬 度颇得各报的称赞，
121
各报的激烈言辞也应得到

袁的支持，甚至与案件有关的官电皆交其发表。但当交涉大权归盛宣 之后，与

报馆的关系大有变化。由于此案中，报馆舆论不断推波助澜，鼓动民气，因此，

盛主管此案后，一方面在游说报纸支持，一方面也不允许将某些政府电文交由报

馆发表。1 月 18 日，《新闻报》告诫“宁帮工商”切勿轻易罢工，以免“沪上流

氓”乘机滋事，治安紊乱，要他们“再行忍耐”，“盛宫保必与俄领力争，各帮

绅董必为死者昭雪”。
122
显示出其 度倾向于支持盛。而《时报》则开始批评当

局之“秘密政策”，
123
继而攻击盛宣 ，称盛奉政府会办周案后，“日以迁延秘

                                                 
115 《邀集官绅商办》，《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7 日，第 1张第 1 版。 
116 《允送全案卷宗》，《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9 日，第 1张第 2 版。 
117 《商办俄兵定罪交涉》，《新闻报》，1905 年 2 月 7 日，第 2第 2 版。 
118 《俄廷设法推诿》，《新闻报》，1905 年 1 月 20 日，第 1张第 1 版；《胡使覆外部原文》，

1905 年 1 月 20 日，第 1张第 2 版。 
119 周玉帅来电，1905 年 1 月 19 日，《愚斋存稿》，卷六十七，第 1222 页；《江督令劝甬人勿再

聚议》，《申报》，1905 年 1 月 21 日，第 2 版。 
120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90 页。 
121 《俄京聚众事件与上海聚众事件》，《时报》，1905 年 2 月 27 日，第 1张第 2 页；《日人论

俄兵砍毙华人案》，《时报》，1905 年 2 月 14 日，第 1 张第 2 页；言辞苛刻的时报主笔陈冷对 1

月 23 日上海道致外务部电曾评曰“上海道此电可谓能知居官之名分焉，其重民命一，其知国权

二，其顺舆情三，其不屈上官四，其不畏外人五，其始终如一六。《上海道禀外务部文》，《时

报》，1905 年 1 月 26 日，第 1 张第 2页。 
122 《忠告宁波工商》，《新闻报》，1905 年 1 月 18 日，第 1张第 1 版。 
123 《论秘密政策之不可行于现在》，《时报》，1905 年 1 月 27 日，第 1 张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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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解散民气为得计”，设法阻遏清议，可能又要“卖我中国国权民命之一部

分”。
124
类似对盛不利的言论在《时报》曾不断出现。

125
 

 

两江总督周馥也因为批评上海道过激而饱受攻讦。
126
《时报》即为袁树勋大

抱不平，强调各帮工商合力以争乃伸民气非好多事，上海道据理以争，为保国权

非徇民性。
127
质问周“身为何国之官，而敢出此耶？并举出英国对周任江督之警

觉，认为可能会助于德人势力之伸张，该报断言如此下去周“江督之前途其亦可

危哉”。
128
该报并称“此电先由□□□发出，嘱为刊登，旋又收回，嘱令不必登

报，然外间知者已多，故特为补录如右”。
129
隐去姓名者似乎即是上海道袁树

勋，袁在周嘱勿登报的情形下还将密电泄露，不得不让人 疑背后另有政治深

意。 

 

另外，一些宁波绅商也遭到《时报》的批评。陈冷在 1 月 21 日的“时事批

评”中曾写道“噫已矣，我今而后不愿我国中有官，噫已矣，我今而后不愿我社

会中有绅，盖官者，媚外以死我民者也；绅者，媚官以欺我民者也。”
130
两日

后，该报更登出一篇文章攻击“投机宁波人某甲”，指其在周案中“既欺俄人又

欺甬人，使彼此亟亟有开衅之势而已”，以便从中渔利。评论称宁波人在事发之

初，未无暴动之意，如果后来有不满都是“某甲”一再诡称俄领事将开特别公堂

所致。但其实，“某甲等”毫不得甬人信任，因此“向来不敢涉足四明公所”，

恐甬人殴之。
131
 这里所说的“某甲”，指的似乎是沈仲礼，

132
沈在此案中身兼两

重身份，既是两江总督特派专员之一，也是作为宁波绅商领袖。此种攻击言辞虽

然不足全信，但是也可以看出周生有事件中一些幕后运作的影子，而四明公所之

所以在此案中未有实际表现似乎也可得一旁证。 

 

周生有一案最后确实是不了了之。不过，一些记载认为俄方最后妥协，改判

凶犯八年，则与事实相违。
1334 月 29 日，驻俄公使胡惟德曾经告诉盛宣 ，他已

经在俄京咨询过外国律师，改禁八年不可能做到，以误杀罪监禁四年已属相当重

的处罚，如果要由俄京复核此案，很可能要减轻处罚。
134
这个要求，盛宣 早就

知道无法实现，他在致外务部电中，承认改判八年一条，“明知未必能允，但其

                                                 
124 《俄人砍毙华人案》，《时报》，1905 年 1 月 27 日，第 1张第 3 页。 
125 《盛宫保照会俄领事文》，《时报》，1905 年 2 月 8 日、9 日，第 1 张第 2 页；《盛宫保之满

意》，《时报》，1905 年 2 月 11 日，第 1 张第 3 页；《俄兵砍毙华人案》，《时报》，1905 年

1 月 19 日，第 1 张第 3 页；《时事批评》，《时报》，1905 年 1 月 21 日，第 1 张第 3 页。 
126《论江督对于俄兵砍毙华人之办法》，《时报》，1905 年 1 月 21 日，第 1张第 2 页。 
127 《时事批评》，《时报》，1905 年 1 月 21 日，第 1 张第 3 页。 
128 《论江督咎上海道诸语之可疑》，《时报》，1905 年 1 月 19 日，第 1 张第 1版。 
129 《忠告我南洋大臣》，《时报》，1905 年 1 月 24 日，第 1张第 1 版 
130 《时事批评》，《时报》，1905 年 1 月 21 日，第 1 张第 3 页。 
131 《论以周生友案起家者》，《时报》，1905 年 1 月 23 日，第 1张第 1 版。 
132 所谓俄领事愿意在 1月 3日开会堂会审的消息最早是由沈仲礼自德国领袖领事翻译官处得来。

《紧要新闻》，《时报》，1905 年 1 月 1 日，第 1张第 1 版。沈又曾经为夫马费向两江总督提过

要求。《请留道员商办》，《新闻报》，1905 年 1 月 20 日，第 1张第 2 版。如前所述，工部局

总董在担心宁波人不稳时，也是先警告沈氏。因此，笔者猜测时报所称“宁波人某甲”即指沈仲

礼。 
133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 11 月，第 310 页；顾德曼：

《家乡、城市与国家》，第 135 页。 
134 胡惟德致盛宣 电，1905 年 4 月 29 日，《愚斋存稿》，卷六十八，第 1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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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能不作此宕笔”。既然无法实现改判，盛氏请胡再争取俄方“格外优给抚恤”，
以了结此案。

135
根据盛的要求，俄方最多给抚恤银五六千两，此款最后经外务部

与盛等人讨论，改作善款，建造一个工艺学堂，藉以平息旅沪甬人之心而已。
136 

 
结论 
 

周生有案，是清末一起重要的外交事件，或者近代一起重要的舆论事件，

但是，它却不是一次重要的民众集体抗议行动。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件事并没

有在上海引起广泛的民众抗议，甚至宁波人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而爆发大规模的抗

议集会。尽管四明公所与俄国领事署门前可能有过二三次小规模的群众聚集，但

是整个事件过程中，除了几位宁波籍的商董出面交涉斡旋，其他绝大多数的宁波

人并无实际的行动表现。正因为此，在事件中，后来“宁波人”才成为一些报纸

攻击的对象。所谓“同乡公愤”，与其说是实际的群众情绪，不如是上海道台与

报馆主笔在文字中有意塑造出来的一种集体形象。 

 

在周生有案中，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 度可能决定事 的走向。如上海道袁

树勋、两江总督周馥、商约大臣盛宣 以及外务部尚书那桐、驻俄公使胡惟德等

人。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袁树勋。另外一股对事 有一定影响的是以笔代

表“舆论”的上海中文报馆主笔们，他们的文字无疑会影响许多人的观感，甚至

牵动事 发展，尽管这种文字未必能促成民众的直接行动。 

 

时局环境对事件有着重要影响。同样一个华人被外国兵士砍毙，如果放在其

他的时间，或者便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潮。周生有之死所以会引起重大的交涉风

潮，未必是为死者争个人的权益，更多的是为解决某个已经存在的问题。周生有

事件发生，正值中俄两国争论中国的中立国地位，讨论如何约束到上海避难的俄

国舰只与水兵。所以，对中国来说，周生有之死既是由这些问题所引发，或者它

也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契机，由于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牵涉到相关官员的

职责与政治前途，周生有之死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特别是当报纸舆论开始

以此事谴责上海道不顾民命、对外软弱时，也许他对周生有事件在其交涉中的工

具性价值便有了更深的认识。 

 

要体现出一个普通华民的死亡的重要性，“同乡公愤”的建构便相当有必

要，而“可能的同乡暴动”也同样可以成为他们对外交涉时的重要话语资源。不

过，他们希望利用的这种“公愤”“暴动”的话语资源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如果

化为不可控制的现实，那么他们也许会弄巧成拙，不但让他们的政治交涉失败，

他们更要承担严重的政治责任。因此，他们一方面要在公文中反复渲染宁波人的

“公愤”与可能的“暴动”，另外一方面，他们却要通过那些与他们合作的“宁

波绅商”来谨慎地控制局势。 

 

                                                 
135 盛宣 致外务部电，1905 年 4 月 27 日，《愚斋存稿》，卷六十八，第 1237 页。 
136 盛宣 致外务部电，1905 年 4 月 30 日，《愚斋存稿》，卷六十八，第 1237 页；那琴轩尚书致

盛宣 电，1905 年 2 月 3日，《愚斋存稿》，卷六十七，第 1229 页。俄兵砍毙华人案总由，

《1904 年俄兵砍毙华人案》，《近代史资料》，第 43 期，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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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报馆来说，或者对那些有政治企图的会党人士来说，周生有事件也给他们

提供了一个攻击政府，鼓动民众抗议，制造政治混乱的机会。当然，他们的这种

想法本来就存在，周生有事件只是提供了一个发泄这种理念的“合法”出口罢

了。为了体现出这种思想的合理性，他们也需要有“同乡公愤”与“可能的同乡

暴动”作为政治表述的合理的逻辑基础。于是，在这两种路径的需求下，“同乡

公愤”与“可能的暴动”便大量频繁地出现在官员的交涉文电，以及报纸的激进

评论中。当然，那些激进的报纸评论家们与官员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希望

“公愤”与“暴动”不要仅仅是一种空言，而要化成现实。当他们的希望落空

时，一些报纸评论家便极尽所能去攻击“宁波人”，刺激“宁波人”，希望将他

们的“公愤”挑起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不仅这些激进的评论作者，其他希望事 转向恶化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正

如盛宣 在给外务部的一封密电中所称“周案无他难，难在全沪哄动，不仅甬

人，报馆、新党、枭匪、无赖，唯恐不生事。”
137
因此，一个普通华人的死亡，

如果控制不力，便有可能成为不同势力获取利益的机会。有这种投机心理不仅是

那些有潜在反政府意识的人，也包括奉命处理的官员绅商。 

 

然而，作为被广泛宣传的“公愤”与“暴动”等意识的主体——那些在上海

的普通宁波人，他们究间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他们是否真的认为周生有的死亡

与他们的生活，或者生命安全有关系呢？一些报纸评论家曾反复强调，周生有是

死于列强水兵暴力之下，如果不能对这种施暴实施严厉的制裁，为死者求得公

正，那么其他人的生命也都在死亡的阴影下。但是这种思考逻辑，许多普通百姓

是很难明白的，因此，要他们行动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些“言论精英”们对

“列强侵略”的感受，对“殖民地待遇”的不满，与普通百姓的意识之间有着巨

大的落差。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地域性的活跃的社团网络当然存在，为了达到某种公共

利益目标的同乡集体行动也经常发生。但是，“同乡”有时也是一种目的性明确

的权力建构物，这种权力既有可能来自官府，也有可能来自其他新型势力（如报

馆）。周生有事件中被官员与报馆主笔反复强调的“同乡”集体抗议，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并非宁波人的实际行动。这种“同乡”话语的建构

与操作，在近代中国一些政治外交事件中经常可以见到，它也有可能会取得一些

效果，但也有可能会使权力拥有者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例如周生有一案中，后来

一些官员都在担心“暴动”会从纸面变成现实。因此，当预期目的无法达到，时

势环境又相当敏感，当局放弃这种危险的策略便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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